
附件 1：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实施“就业伙伴”计划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

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精神，为充分发挥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稳就业、促就业作用，我厅决定通过省人力资源服务行

业协会，遴选一批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就业伙

伴”计划，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遴选方式

（一）“就业伙伴”计划分年度、分批次组织实施。省本

级的“就业伙伴”原则上每年集中遴选一批，每批数量 10户、

期限 3年。“就业伙伴”如发生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引发重大

社会负面舆情，或 3年期满后综合评估不合格的，不再作为

“就业伙伴”。

（二）“就业伙伴”采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自荐、省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协会遴选推荐、省厅发布”的方式产生。自本通

知印发之日起，启动实施 2024年度省本级“就业伙伴”遴选工

作。2024年 12月底前，省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完成遴选

推荐相关工作，省厅以适当方式进行发布。

（三）各市（州）及以下人社部门可参照省厅做法，因

地制宜实施本地区“就业伙伴”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组织和支持其参与辖区内就业公共服务相关工作与活动。

二、参与内容

充分发挥省本级“就业伙伴”的“头雁效应”，引导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依规、积极参与就业公共服务各类活

动。

（一）参加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服

务贸易对接活动及有关行业赛事等重点活动。

（二）参与省厅层面组织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接协同

四川重点特色产业、助推新质生产力、结对帮扶 39 个欠发

达县域，以及其他各类招聘引才、人才交流、就业创业促进

等领域相关重点活动。

（三）参与各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专业性人才市场，

以及公共实训基地、基层就业驿站、创业孵化基地、零工市

场等产业集聚和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载体的建设运营。

（四）参与省内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及

社区、街道开展的就业创业相关工作及活动。

（五）培育、创塑富有四川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国家级、

省级劳务品牌。

（六）参与各级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公共人才交流机构

举办的线上招聘、直播带岗等活动。

（七）联合省内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开展“企校合作”、“产

训融合”，为中小微用人单位订单、定向、定岗式培养输送技

术技能人才。

（八）发挥人力资源市场“一线观察”作用，为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制定就业政策措施、开展就业形势分析、加强就

业大数据模型应用、实施就业课题研究等，提供数据支撑和

决策辅助参考。

（九）依据政策规定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等建立人力资源服

务创新研发平台，开展市场化就业创业服务专项课题研究。

三、标准条件

（一）原则上须在省内依法登记注册并取得人力资源服

务许可证或备案证，且开展业务 3年以上的。

（二）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就业公共服务，主营业

务、产品项目与市场化就业创业服务高度关联，企业运营水

平、技术创新力、品牌影响力、服务供给力等方面，位居全

省乃至全国同行业前列的。

（三）机构诚信记录、市场口碑和社会声誉良好，严格

遵守《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网络招聘

服务管理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法规制度，

近 5年内没有被人力资源市场监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

（四）近 3年内参与我省就业公共服务重点工作及活动，

以及在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建设运

营就业公共服务平台载体等方面表现突出、成效明显的。

（五）对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或在主板上市的企业，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四、工作要求

实施“就业伙伴”计划，是全省人社系统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就业市场化促进机制的创新举措，是强

化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作用的重要抓手，

也是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的通知》的实际行动。省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协会要高度重视，严格标准、严密实施，确保公平

公正公开。各级人社部门要集成政策和资源，加强联系指导，

支持“就业伙伴”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要协同本级市场监管、

网信、财税、金融、统计等职能部门，建立联合监管和核实

比对机制，确保规范有序、落地见效；要多措并举加强宣传

工作，促进和带动更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其中、

担当作为。

联系人：

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 曹鹏 028—86751483

四 川 省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行 业 协 会 张 晓 莉

028—86144550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4年 10月 11日


